
國立嘉義大學 

教師研究成果獎勵申請流程 
 

 

研究發展處審核紙本資料 

申請完成 

申請教師逕至網路校務行政系統（本校首頁→E化校園

→校務行政系統→教師職涯歷程檔案）辦理登錄 

選單中點選五、研究成果之「研究成果查詢維護」 

點選「匯出 PDF檔」並將申請表紙本傳送至研究發展處 

於教師研究成果獎勵申請表頁面依序點選「儲存」→

「預覽申請表」→「送出申請表」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點選「期刊論文」選項→「查詢或新增」→選擇期刊題

目→於期刊論文編輯作業頁面編輯後再點選「儲存並列

印研究成果獎勵申請表（含查詢）」 

紙
本
或
附
件
資
料
補
正 

未通過審核 

或資料闕漏 

系
統
資
料
修
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    

90 年 6 月 12 日 89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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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提升學術研究水準，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捐贈收入。 

    二、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三、推廣教育收入。 

    四、建教合作收入。 

    五、投資取得之收益。 

第三條 獎助對象： 

    一、凡本校教師署名以第一著作人或通訊作者，並署名「國立嘉義大

學」名稱，在國內、外等期刊發表論文，得申請本項獎助。 

    二、同一篇論文第一著作人或通訊作者皆為本校教師者，以通訊作者

為優先補助對象。 

第四條 獎助原則： 

    一、論文獎勵點數： 

      （一）凡經 SCI、SSCI、A&HCI、EI、LLBI、MLAIB、TSSCI 及 THCI 

Core 刊登之論文或同等級國際知名期刊刊登之論文每篇獎

勵四點。 

      （二）收錄於其他有審查制度的學術期刊論文，每篇獎勵一點。 

    二、獎勵金核發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當年度全校教師核准案件總獎勵點數為分母，各教師當年度核准



獎勵總點數為分子，乘以當年度學校所提撥之總獎勵金額。同一

申請人於同一年度內之獎勵金額以新台幣六萬元為限。 

    三、論文已領取其他校內外獎勵金額者，本校不予獎助；如事後發現

違反本項規定，則追回已領獎金。 

    四、「同等級國際知名期刊」由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於每年二月提供

於研究發展處並公布於網頁。 

    五、論文申請獎助時效以申請日期前一年內所刊登之文章為限。各項

獎勵支出以不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為原則。 

第五條 申請程序： 

    申請者應檢附下列資料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 

                一、研究成果獎勵申請表一份。 

                二、已刊登之論文抽印本或影本一份。 

                三、期刊索引證明（截自網頁資料）或具審查制度之證明文件（如編

審委員成員、徵稿說明等）一份。 

    四、其他符合申請資格作者之放棄獎勵聲明書。    

第六條 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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